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日（星期二）9時6分至10時44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段委員宜康

協商主題
1.協商民進黨黨團擬具「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2.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3.併案協商(1)監察院函請審議「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2)委員顧立雄等34人擬具「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3)委員尤美女等33人擬具「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4)委員周春米等28人擬具「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4.併案協商(1)監察院函請審議「監察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委員顧立雄等34人擬具「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3)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4)委員吳焜裕等27人擬具「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5.協商監察院函請審議「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6.併案協商委員尤美女等34人擬具「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及委員周春米等28人擬具「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7.協商委員周春米等28人擬具「監察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主席：報告協商會議，今天協商主題有三個，第一個是「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個是「國家賠償法」；第三個是「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等相關法案，這三個主題總共有7個案，我們逐個主題進行。

首先進行協商第一個主題，計有1案，現在協商院會逕付二讀由民進黨黨團擬具「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於108年11月1日經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8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由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開始協商，先請人事長說明。

施人事長能傑：主席、各位委員。本案涉及行政院還沒有完成組改的5個部及核能安全委員會這個三級獨立機關，還有一些其他相關機關，因為現行暫行條例的截止日期是明年1月31日，但是目前這些已經送到立法院的相關組織法還沒有完成審查，所以我們認為非常、非常有需要把這個暫行條例的施行日期再度延長2年，讓未來我們這個工作能夠繼續進行，而且比較有充裕的時間準備。以上說明。

主席：好，所以人事總處是贊成這個提案的，請問在場的各黨團代表，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修正意見，就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宣讀協商結論：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議事同仁等一下請各位簽名，沒有到場的黨團代表再補簽名。現在僅和第1案相關的機關可以先離席。

繼續進行第2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業經審查會於108年11月6日召開第9屆第8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完竣，法條計4條，審查結果為第三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七條均保留，須交由黨團協商。現進行協商。

先請問法務部，對於這4個條文，你們有沒有修正意見？
陳次長明堂：主席、各位委員。對於條文本身我們沒有修正意見，但是對於說明欄我們有一項酌修，就是第三條的說明七，刪除本來的「開放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及其設施」，改成「非屬上開範疇之公共設施，仍應依具體個案事實，適用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避免造成誤會，原因是上次委員垂詢如果不是開放的部分，基本上，不構成第三項、第四項的減免問題。

主席：好，了解，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其他機關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我們逐條處理。

請各位看第三條，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對於第三條說明七的修正，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法務部的補充修正修正通過。

對於第八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對於第九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對於第十七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報告協商會議，「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結論：一、第三條立法說明修正詳如附件；二，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附件：
第三條立法說明：
一、所謂「公有公共設施」，依現行實務，包括「由國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由其管理」，且「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即有本法之適用。現行第一項限於「公有」之公共設施，方有本法之適用，限縮成立國家賠償責任之範圍，與現行實務不符，易生誤解，爰將現行第一項「公有公共設施」之「公有」二字刪除。

二、現行第一項責令設置或管理機關應確保公共設施之客觀安全性，且為避免賠償範圍過大，乃明定限於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始有本法之適用。惟考量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之欠缺亦可能使人民之人身自由受到損害，爰將本條之保護客體擴及「人身自由」，於第一項增列「人身自由」之文字。

三、國家如將公共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管理，涉及權限（即公物管理權）之移轉，雖非由國家直接支配或管理，惟該等設施仍係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如因管理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爰於第二項明定之，以杜爭議。另第二項損害之發生，乃直接肇因於民間團體或個人之管理欠缺所致，是以，人民對該受委託之民間團體或個人依其他法律關係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本條國家賠償請求權，構成請求權競合，除所受損害已獲得填補外，自不因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受影響，併予敘明。

四、由國家設置或管理，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之公共設施，其範圍包括自然公物，例如：開放之山域或水域等。然利用大自然山域、水域等從事野外活動，本質上即具有多樣及相當程度危險性，人民親近大自然，本應知悉從事該等活動之危險性，且無法苛求全無風險、萬無一失。是以，就人民利用山域、水域等自行從事之危險活動，在國家賠償責任上應有不同之考量與限制。就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各主管機關之管理目的多係以維持原有生態、地形與地貌為管理原則，故無法全面性地設置安全輔助設施，亦不宜或難以人為創造或改正除去風險，此與一般人工設置之公共設施（例如：公園、道路、學校、建物等），係由國家等設計、施作或管理，以供人民為該特定目的使用者，性質上仍有差異。因此，對此二類公共設施之課責程度亦應有所不同。爰增訂第三項規定，就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例如：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海岸、沙灘、野溪及天然湖泊等），業經管理機關、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體或個人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情事者，國家於此狀況下不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管理機關、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應以何種方式為警告或標示乙節，考量各開放之山域、水域等所在場域位置之天候、地理條件各有不同，人民可能從事之活動，亦有差異，故所為之警告或標示，並不以實體方式（例如：標示牌、遊園須知告示、門票、入園申請書、登山入口處等適當處所警告或標示）為限，宜進一步考量景觀維持、環境保護、警告或標示之有效性、後續警告或標示維護等因素，綜合決定採用一種或數種方式，或於管理機關之網站為警告或標示，亦無不可。

五、另關於第三項所定「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情形，鑑於人民進入之地區、場域，所從事之活動、時間、天候狀況、環境條件，個人從事活動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識、基本體能、技術、攜帶之器材裝備等情事，皆有不同，因而其行為是否具冒險或危險性，宜就具體事實，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生活經驗等綜合判斷之。

六、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區域範圍內，亦有可能設置其他直接供公眾使用之人工設施，例如：人工棧道、階梯、護欄、吊橋、觀景台、涼亭、遊客中心、停車場等，惟因該等設施坐落於開放之山域、水域內，使用該設施之風險未必皆能由管理機關等予以完全掌握控制，是以，如經管理機關等已就使用該人工設施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所致生之損害，不能完全歸責於國家，爰增訂第四項，於此情況下，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

七、又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不負或減免損害賠償責任規定，其適用範圍僅限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及該等自然公物內之人工設施。至於非屬上開範疇之公共設施，仍應依具體個案事實，適用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認定國家是否符合損害賠償要件；至請求權人如有與有過失之情形，則依第五條適用民法第二百十七條規定辦理。

八、於第二項情形國家將公共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管理時，因受託之民間團體或個人管理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因損害之發生，乃直接肇因於民間團體或個人之管理欠缺所致，倘因國家賠償之後，民間團體或個人即可免責，亦非事理之平。是以，賠償義務機關於對人民為賠償後，自應依法向應負責任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求償。又第四項之情形，人民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內之設施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發生意外，致生國家賠償，具體個案事實倘賠償義務機關不能免責，且有其他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於對人民為賠償之後，亦應依法行使求償權，爰將現行第二項移列至第五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主席：第2案處理完畢。現在僅和第2案相關的機關代表可以先離席。

至於第3案，我們通知的會議時間是9時40分，現在我們休息到9時40分再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協商會議，接下來進行今天協商的第三個主題，就是第3案至第7案，協商「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等與監察院相關之法案，共計5案，這5案均於108年10月24日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9屆第8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完竣。

首先進行第3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監察院函請審議「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等4案，委員會審查結果為名稱、第一條至第九條，委員尤美女等33人提案的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委員顧立雄等34人提案的第六條，委員尤美女等三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至第九條及委員段宜康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三條，均保留，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在進行協商。

好，請各位看條文對照表。

請問各位協商代表及各機關，對於法案名稱用監察院提案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有沒有意見？沒有，就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第一條照監察院提案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就照監察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二條照監察院提案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就照監察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三條有一個再修正動議，請宣讀。


主席：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傅秘書長孟融：關於這個條文，因為比較關鍵，……

主席：對不起！我跟各位說明一下，本條文第三行應該是「監察院組織法」。

好，請秘書長說明。

傅秘書長孟融：報告委員，由於這一條是組織法中最關鍵的一條，委員會的組成主要是根據實務運作及人權運作的情況來考慮，因為配套的監察院組織法增訂一款，由具人權工作經驗和NGO經驗的人員組成，所以這個委員會組成後，有關人權工作的運作，我們仔細考慮過，對於各委員提出的版本，我們內部也研析過利弊得失，針對委員提出的再修正動議條文，我們有一些意見，可否容許我們說明？
主席：我就是請你們說明啊！

傅秘書長孟融：請副秘書長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首先，必須報告一下，再修正動議條文明定具第七款資格的監察委員5人會限縮總統提名的權限，因為總統提名的人選，具有各款資格的委員究竟要怎麼分配、各占多少員額，屬總統的權限，此處若明定具第七款資格者就5名，就會限縮總統的權限。所以我們建議修正如下：「本會置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及委員十一人，主任委員由監察院院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副院長兼任，委員由院長及副院長以外之監察委員互選之，任期二年，並於監察委員任期屆滿或因故離職時，當然解任。前項委員至少應包含具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七款資格之委員一至三人。」這樣比較符合政治運作的實際。因為1至3人、任期2年，連任與否都可以，但是至少有一個彈性，否則，假如人權委員會中大部分都是具有第七款資格的人，我們認為反而與巴黎原則有一些不符之處。因為巴黎原則強調多元性，成員包括律師、民意代表、醫師、公民團體、新聞界出身的，如果我們限制具第七款資格者5名，其餘剩下2名，相對於世界各國的人權委員會來講，監察院目前的組成才是最符合巴黎原則的，只要將缺的公民團體、人權專家納入就夠了，現在如果反其道而行，把人權委員會委員資格限制在第七款，反而和巴黎原則背道而馳，所以我們還是建議照本院所提的建議條文通過。

主席：我能不能再確認一下，人數是11人，除院長外還有10人嗎？

劉副秘書長文仕：11人，除院長及副院長外，還有11人。

主席：總共是13位。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

主席：這13位有1位到3位是符合第七款的專長，第七款所規定的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聲譽卓著者；或具與促進及保障人權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經驗十五年以上，著有聲望者。這反而是少數，而且還訂上限，我認為你們是居心叵測，也很荒唐。至少也要有幾位，可是還訂一個上限，不能超過3位，如果總統在第七款提名10位呢？結果只有3名能進去，任期為2年，任期到了再換另外3個，你不覺得你們的案子很奇怪嗎？

傅秘書長孟融：報告委員，這是在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裡的資格，由於資格一共有7款，包括各行各業及各專長的人員組成，而擔任NGO人權工作是其中一款資格而已，其他各款資格除了有專長以外，譬如律師可能是所謂的人權律師，即對人權有著墨、保護或貢獻者。假設總統要提名都侷限在第七款的資格裡，如果要靠有人權工作經驗的律師，這該如何去處理這一塊呢？我們有想過資格條款，可能會有一點重疊性，因此各款要分別出來是一定有其原因的。

主席：對不起，我打個岔，你把總統都當成死人啊！我們通過什麼樣的法律，他要提名時就會去考慮，未來誰會去加入人權委員會嘛！你當成總統都沒有在考慮這個，如派一位律師可以用這一款或那一款，他會去考慮嘛！他在提名時，就是已經指定人權委員會的專門委員了，而你的想像是不管未來誰要當總統，比如是韓國瑜或蔡英文，他們都不會去考慮這個，就是提出一份名單而已，讓你們監察院自己去玩這個遊戲嗎？我聽不懂，不好意思，我是主席，不應該表示這麼多個人意見，不過我當下的反應是覺得很奇怪。

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巴黎原則強調的多元是指專業的多元，不是身分的多元，即不是什麼律師、會計師等身分，而是關心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新住民、環保及所有兒童與婦女等各種議題，針對不同議題的關心程度，這些都是人權的議題。人權不是只有政治人權，或監察院所編那一套人權調查實錄裡的人權，因此關心人權議題及具有這方面的專門知識者，他們可能是學者、專家或各類的人，就是屬於第七款的人。

由於前面六款講的是身分，比如具有立法委員、教授、檢察官或法官的身分，而不問他們到底有沒有具有專業。第七款講的則是具有專業，但不管他們的身分是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或NGO的代表。如果具有這方面的實務經驗者，不管他們到底是哪一樣的人，這些都是屬於總統的職權，因此要選誰都是由總統來決定，怎麼會去限縮總統的職權呢？比如前面講的是監察委員，因為法律已經規定是看身分。假使具有立法委員、民意代表、檢察官、法官、學者或律師的身分，他們就可以進來，或是媒體人，也不管你的專業。我們期待總統在提名時，除了具有這些身分以外，也應該在行政法、公法或rule of law等方面有概念的人能進來。前面講的是消極的，現在是講積極的，我們已經簽了5個公約，如果對這5個公約非常熟稔，而且具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及長期關心這部分的人，屆時不管他們的身分是什麼，如前面幾款的民意代表、法官或學者等都可以進來，但是他們必須有這方面的專業，所謂多元是指這方面的多元，謝謝。

主席：請鄭委員發言。

鄭委員秀玲：我對法律是外行的，不過監察院版看起來有點混淆，到底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定位是內部單位或獨立機關呢？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置與各委員會同列條文的第一、二項規範，組織法中並沒有人事及主計單位，看起來應該是屬於監察院的內部單位，而不是機關。然而尤美女委員及其他委員的提案中，國家人權委員會下設有人事、主計及政風等單位，這是屬於機關的，因此位階應該高於監察院下設的委員會，這部分是否符合巴黎原則的規範，即有法律或憲法確保其獨立性，這點讓人家覺得有點困惑。

主席：因為它的組成方式，如果照修正動議的話，它是有一定的獨立性，也就是說當初在提名時，就提名一定符合專長的人數，然後他們會成為當然委員。如果照修正動議的人數保障，剛才監察院所提正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說具有這方面工作的實務經驗或專長的當然委員，保證在此委員會是占多數的，為什麼我說監察院居心叵測呢？其實是要把具有這方面的實務經驗或專長的人數降到幾乎不具影響力，上限是3個，變成頂多只有四分之一而已，這是荒唐的。

我可以理解你們要有多元性，問題在於所謂對人權的實務工作，他的工作不是叫做人權，因為他有可能是醫生、律師、學者或民意代表，而他本身也可能有其他工作。由於他對人權工作非常投入、有興趣或有研究，這只是他的專長之一，但是你們將此窄化成這一個人只有一個身分，即只是專業的人權工作者，這是你們太過度的窄化。

鄭委員，如果我們照再修正動議的第三條通過的話，請問你們可以接受嗎？

其實我們有商量過這部分，並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會比較好，就是將人數限縮，因為監察院還是要做日常的工作，然後讓具人權專長的委員可以保持多數。由於院長是主任委員，也主持會議，如果院長的裁示或決定違反人權要求的話，至少這些委員還可以反制這位院長，所以是5、2及1個，那2個是要讓決策更多元，也符合監察院剛才所要求的。除了這些當然委員的經驗及職業會讓其多元之外，還有多2位委員，再加上1位院長，這就夠多元了。

鄭委員秀玲：基本上我們黨團的立場是希望今天的法案可以通過，所以如果你們覺得可以接受……

我不知道，我尊重尤美女委員的意見，基本上我們是希望今天能夠把這個草案通過。

主席：好，謝謝。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事實上國家人權委員會民間團體已經推了20年，民間團體是覺得國家人權委員會其實滿重要的，所以，只有5個人是當然委員是不是太少？因為事實上另外2個人並非專職，他主要還是基於監察委員的職權，對個案進行彈劾、調查、糾正等工作，所以是不是能夠7個人？就是7加2，加上院長（主任委員），等於7加2加1，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妥當？這樣加起來才10個，跟原來監察院設計的11個比起來還少。

主席：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傅秘書長孟融：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不是再請副秘書長說明一下？

主席：好，請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第一，如果這邊明定這麼高額，真的會限縮總統提名的權限，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再審慎考量……

主席：我不懂耶，我聽不懂你說的限縮總統權限是什麼意思！

劉副秘書長文仕：因為監察委員的資格條件有7款，一共29個人，扣除院長、副院長只剩27人，我相信這邊也有資料，就是依照過去的經驗，總統都是在各款做差不多的分配，也就是每款4到6名之間，假如這邊明定一定要……

主席：這是總統府跟你們講的意見嗎？

劉副秘書長文仕：不是。是依照法律制度來講，我們是不是要去限縮總統的權限？這是第一點。我們不特別表示意見，但是……

主席：我們不能用法律限縮總統的權限，這是什麼道理？總統比法律高嗎？

劉副秘書長文仕：不是比法律高的問題，當然，如果……

主席：總統的權限是根據法律給他的啊！為什麼我們不能立法去限縮？即便你講得有道理，憑什麼我們不能立法去限縮總統的權限？你講個道理給我聽！

劉副秘書長文仕：如果委員覺得無妨的話……

主席：這當然是我們的立法政策，我覺得你未免也考慮得太多了吧！

劉副秘書長文仕：再來是說，我們還是建議，假如認為1至3人太少，能不能3到5人？這個也可以考量，但是不要把所有委員的條件……

因為按照巴黎原則來講，裡面有關人權的社會團體等等之類的其實只占1款，其他還有另外4款；就是巴黎原則裡面還有另外4款。換句話說，它的多元性並不是完全只針對人權方面，不是……

主席：沒有啊，這個再修正動議也沒有這樣子啊！它也沒有讓這個委員會的組成全部都是符合第七款的，對不對？

劉副秘書長文仕：對，但是現在等於這邊就占了5位……

主席：好啦，您的說明我們收到了。

如果這樣的話，第三條就照尤委員的意見修正為七人為當然委員，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也就是說，「本會置委員十人」，然後「第一項第七款之監察委員七人為當然委員」……

其實就這個語意上來講是還好啦！「七人為當然委員」，也就是說，1位、2位、5位變成1位、2位、7位，各位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將再修正動議再修正之後通過。

好，請各位看第四條。

第四條照監察院院版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其他尤委員個別提案的部分我們就不予採納，還有顧立雄委員的提案我們也不予採納；第四條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接下來是第五條，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第六條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第七條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第八條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第九條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還有一個附帶決議，最後再來處理。

尤委員美女：主席，第七條是要設立3組，所以是不是……
主席：您的問題是在哪個部分？
尤委員美女：現在這3組的名稱是「研究企劃」、「訪查作業」及「教育交流」，這樣能不能涵蓋所有的職權？

傅秘書長孟融：我們原來的設計和尤委員很類似，就是列舉很多，但是因為第二條的職權裡面已經有詳細列舉，所以我們用「組」來表示以後要怎麼做這個工作。這部分請我們副秘書長再說明一下。

劉副秘書長文仕：這裡到底要用「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還是要給它一個特定的名稱？現在的立法趨勢是儘量不要用「一」、「二」、「三」。

至於這個名稱，我們大概有分配過哪一組負責什麼樣的業務，大致上可以把目前第二條所列的職權統統囊括在內，就算沒有明定，我們也可以在業務分工上來做調配，這應該都沒問題。只是不要把第二條在這邊再重複寫一遍，所以我們只單純地把組的名稱訂出來就好了，分別負責處理的部分在第二條……

主席：尤委員，我的建議是這樣，就是組織名稱有可能掛一漏萬也說不定，你再怎麼想也可能有一部分沒有想到，但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後，未來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實務上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針對「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作以下協商結論：一、名稱、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四條至第九條均照監察院提案通過；二、第三條修正詳如附件；三、委員尤美女等33人提案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委員顧立雄等34人提案第六條均不予採納。
附件：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十人，監察院院長及具有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七款資格之監察委員七人為當然委員。本會主任委員由總統於提名時指定監察院院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由本會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當然委員以外之監察委員二人亦得為本會委員，由監察院院長遴派之。

前項當然委員以外之本會委員應每年改派，不得連任。

附帶決議：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應配合第六屆監察委員之提名作業時程，訂定施行日期。

尤委員美女：主席，第九條施行日期由監察院定之，不是吧？

主席：施行日期？對啊，監察院的提案是監察院定的啊！

尤委員美女：可是我們是說，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是配合下一屆監察委員的任期，所以在這裡我們是建議是不是改成總統提名第六屆監察委員的時候施行？否則監察院一公布就開始施行，這裡……

主席：這邊有修正動議嗎？還是哪一位……

尤委員美女：我有提修正動議。

主席：就是尤委員的修正動議嘛？請說明。

傅秘書長孟融：我請副秘書長說明一下這件事情。

劉副秘書長文仕：假如今天院會通過了，我們要另訂施行日期，一定會配合下一任監委的組成才開始，所以這一點我們一定會配合，應該沒問題。

主席：尤委員，監察院不會自己找麻煩，假如提早施行，他們現在怎麼處理現任監委？沒有辦法、不可能啦！這還好啦。

尤委員美女：他們應該……

主席：是，也就是一定會在下一屆，不然怎麼處理現任的監察委員呢？除非你們把施行日期往後延。

劉副秘書長文仕：請信任我們……

主席：我考慮到這一點，就有點不太信任了！

劉副秘書長文仕：不用擔心。

傅秘書長孟融：新的委員已經產生了。

主席：好，我們就先這樣處理。因為我認為監察院也不敢，你還是要提案嗎？宣讀一下。

委員尤美女等修正動議：
第　九　條　　本法自總統提名第六屆監察委員日起施行。

主席：第九條照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也就是把第九條的「本法施行日期，由監察院定之」，改成「本法自總統提名第六屆監察委員日起施行」。這樣變成總統提名的時候才施行，法律還沒有施行，總統怎麼可以先提名呢？對不對？沒有第七款，他無從提名，一定要在他提名之前就要施行，否則提名的時候才生效，到底是提名在先，還是施行在先？對不對？應該是在提名前就要施行，不施行就沒有第七款可以提名。好，我覺得還是照監察院的提案。尤委員，不會啦！我們還是照原來的協商結論。

尤委員美女：我們可以做附帶決議或用其他的方式？

主席：可以，你提出附帶決議，我們等一下處理。

現在進行第4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監察院函請審議「監察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本案計7條，審查結果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均保留，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在進行協商。

我們先處理保留條文，第三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我們還有一個修正動議，是第三條之一。好，第三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之一有修正動議，宣讀。

[image: image1.jpg]TEERmmskE | F o525 EHSERE

TR AR X

% IE 8 34 B R IRARA
FEfh— BERREFLZA RSN | Fofhz— ERRERZE AFH | 4 31 % mRRz
EtER > EAEATHERZ— =tER - REATHERZ— REG » BEBZF

—~GIENEREEER LR AET
BE—_MEAL > AR EE
~&$%+'ﬁuiz% C KRB
+FEUE > EEIEGEERE
s #ﬂﬁi}%l‘mu_l:}% &

X

MEEZEUNEREET  REEER
% Q
S YEFEBRAKETEUL &
BEEE -

wjmﬁkﬁﬁk+$ui’% %

2F -
ZBNEFIBERKMAE SE#
REM - BUTEHTEER L
BRI N
RNFERIEH THEELEBHRRESE
HHXALEEL BRI %
t~ HAHMBHARGER LPIHE &
BRL BAREE ) RAfRE
REEAREHZARBREE
BEBRt+AEERL  BHEEY
=
%%%t RERZEE BAES
RG4S > BWE S M dR
BENSEBBEREEE BE—H
NEHAFEA =02 — RELGER
AHBRAREEIERE AE -
BB BZ R RMEER 3
HEEZREGEEEZAMRBAT—B L

gf‘%_“
=~ ¥4 m&%“%ﬁ+$ui AR,
y ,
4
% 4

—~ClEN AL E—EULERAETD
WEAEUA L BB EE

;\ﬁ$%+‘ﬁuiz%ﬁ\&$

Bt+EUL BEIESEERE
l:é'—J 'ﬁ'ﬁizi‘l}m U EXRTE ‘3’(‘ e E M
EFUAERET > REEEHE -

,E,E_;ﬂéa

EAZHB T FARLE > BR 2
o |
EmES

BRI ERLIFA
REKE > MTEH+TEZEU L
BERe ik

N>~ HERIEH ﬁ&é%riiﬁ
MHMXILEE BB E

t~ WABBARIRE %‘%—F?f’ﬁm&

WHEEREE

BR BREEEE R AHRHE

REAEARZ AREMTH

&%+£$ML EREBYE -
ﬁ@ﬁﬁz%%&ﬁiﬁm’ﬁ
HEBRBAT—A AL -

B EBEAEAINE
Wz —

— B ETRR
EXE—1EUAERE
() HB ME
I X

- fE4E 8] ik
Bt+FELE s % 4E
SEER Y SEER
ﬁﬁ%uiﬂ%%%
ST REEER
;g‘ °

3~?&%&%

B~ BN EPIR
ERBMABGEL
WA BMATEH+
BHEUE BERE
% o |

N~ FERILA
R B EHREH
MHXIAFE  BR
$gE .

AT TR P78 Z AR F
RMEFIR HHE
EREERRE%H
Al— B ik o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三條之一修正動議有沒有意見？是「七人」，第七款配合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二項的第一行修正為「應為七人，不得從缺」，如果沒有意見就修正後通過。

傅秘書長孟融：報告主席，請副秘書長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這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任一性別比例」，依據新的立法體例是儘量不要有這種規定，尤其現在行政院正在檢討任一性別比例的問題，因為未來有關性別可能會有其他的考量，建議立法上盡量不要出現這樣的文字。第二個是有關「提名前並應公開徵求公民團體推薦人選」，如果貴院一定要這樣通過，我們沒有意見，但這樣是不是也同樣限縮總統提名審薦的過程，是不是要再考量？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請鄭委員發言。

鄭委員秀玲：第一、這邊一列列看起來都要10或15年以上，表示監察委員要非常LKK，有點怪！另外，「曾任大學教授十年」可不可以改成「曾任大學教職十年」？一定要是「教授」嗎？第七款規定的公民團體實務經驗一定要十五年嗎？為什麼都用年份來限制？上面已經限制要年滿35歲，後面為什麼又加一大堆條件，可能就比35歲更老了？監察委員的年紀都這麼大，也許德高望重，但可能不接地氣、不了解年輕世代或社會問題，看起來就會覺得滿年長的，用年齡、資歷10年以上來限制，我覺得滿不妥的。

主席：好，了解。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鄭委員秀玲：LKK的監察委員……

主席：尤委員有意見嗎？

尤委員美女：第一個、關於實務經驗15年，因為第七款是在講專業，前面的第一款到第五款都是在講身分，所以才會限制必須在這個職業執業多久，現在第七款與第六款有點類似。第六款其實沒有所謂經驗多久的限制，所以第七款是不是也應該不要有所謂實務經驗多久的限制？

主席：向鄭委員說明，現在主要增加的是第七款，前面六款也都可以修正，但這是現行監察委員的資格，雖然也可以去改，這個不光是國家人權委員會。大家的意見如何？

我們先處理前一案，宣讀「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部分的附帶決議。

委員尤美女等附帶決議：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應配合第六屆監察委員之提名作業時程，訂定施行日期。

尤美女　　鍾孔炤　　鄭秀玲

主席：如果各位沒有意見，附帶決議就通過。

我建議這樣處理，好不好？我們只處理第七款，修正為「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聲譽卓著者；或具與促進及保障人權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經驗」，也就是「十五年以上」就刪掉了，好不好？好，我們再修正後通過。

處理第四條，若第四條沒有意見，就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十條，若沒有意見就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十二條，如果沒有意見，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十三條，如果沒有意見，照監察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十五條，尤委員在寫附帶決議時也要把施行日期寫進去。

跟協商會議報告，第4案「監察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尤委員美女：這是從公布日，不是監察院定之。

主席：對，從公布日。這不應該是從公布日啊？應該也是一樣，應該照原來……

請副秘書長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這個自公布日就可以，因為第七款項資格訂了以後，總統……

主席：對，這個無所謂……

劉副秘書長文仕：總統提名的時候，自然就會用到。

主席：沒錯，謝謝提醒。

協商結論：一、第三條之一修正詳如附件；二、其餘均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附件：

第三條之一　　監察院監察委員，須年滿三十五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立法委員一任以上或直轄市議員二任以上，聲譽卓著者。

二、任本俸十二級以上之法官、檢察官十年以上，並曾任高等法院、高等行政法院以上法官或高等檢察署以上檢察官，成績優異者。

三、曾任簡任職公務員十年以上，成績優異者。

四、曾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聲譽卓著者。

五、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執行業務十五年以上，聲譽卓著者。

六、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聲譽卓著者。

七、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聲譽卓著者；或具與促進及保障人權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經驗，著有聲望者。

具前項第七款資格之委員，應為七人，不得從缺，並應具多元性，由不同族群、專業領域等代表出任，且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提名前並應公開徵求公民團體推薦人選。

第一項所稱之服務或執業年限，均計算至次屆監察委員就職前一日止。

主席：現在進行第5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監察院函請審議「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計5條，審查結果為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均保留，須交由黨團協商。

處理第一條，第一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好，第一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監察院設下列各委員會」，其中第一項第一款「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的名稱要不要改？這是以前的名字啊！現在都是叫做族群，什麼是少數民族？

傅秘書長孟融：我印象中立法院這邊有提案討論，但是好像沒有通過，我不曉得這個結果怎麼樣，可能要請教在座，所以本來我們有接到這個……

主席：沒關係啊！我們在這邊改，最後如果立法院通過，也是立法院的決議，對不對？

傅秘書長孟融：是，以前有討論……

主席：我知道，那是以前啊！你們有沒有意見？除了你們比較麻煩之外，但這是符合現在的價值，請問什麼叫做少數民族？有少數民族就有多數民族啊！改為族群嘛？好，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修正為「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二條修正通過。

處理第五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鍾委員孔炤：主席，不好意思，我再回過頭來看第二條。

主席：請鍾委員發言。

鍾委員孔炤：看一看好像沒有勞工相關的，請問勞工是放在哪裡？內政嗎？

主席：勞工放在內政，他們沒有把它列舉出來，就是照以前的分法。

傅秘書長孟融：有，在財經委員會裡面。

主席：好。

傅秘書長孟融：因為我們要對照行政院各機關的工作職權，我們都有歸類在委員會裡面。

主席：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回到第九條。第九條沒有意見的話，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十一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尤委員美女：能不能請問修「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的目的是什麼？

傅秘書長孟融：因為原來各委員會組織法是根據監察院組織法來的，而監察院組織法已經修正，會牽動到各委員會組織法，所以最重要的是第一條的法源，各委員會組織法的法源就是來自於監察院組織法，是這樣的原因。

主席：尤委員的意思是你們修各委員會組織法是不是配合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需要，所以才來修？那個需要你們要說明一下，我這樣講，你了解嗎？還是其實是不相干，只是順便而已？

傅秘書長孟融：還是有相干，我們請副秘書長來說明一下。
主席：請副秘書長說明。

劉副秘書長文仕：第一個，我們剛才講過，因為有關組織法第三條現在已經有分兩項，所以在這個項次一定要稍微調整，其他有些確實是順便做的，我們必須坦白講，譬如「左列」改為「下列」等等之類的，這次剛好有修的機會就順便修，至於有關第九條人員配置的部分，最主要是希望將來國家人權委員會裡面的這些員額配置能夠有相當的對應，所以也配合稍微做修正。

主席：了解，因為國家人權委員會是主任秘書，本來的各委員會都是秘書，所以未來你們就跟國家人權委員會一樣，都設主任秘書，對不對？就是把體例拉為一致。

尤委員美女：這有點奇怪吧？因為國家人權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只是設在監察院裡面，現在變成它設到監察院裡面就把所有的委員會全部都雞犬升天……

傅秘書長孟融：沒有，職等都一樣，都沒有變。

尤委員美女：那你的……

主席：我跟尤委員說明一下，看起來是還好啦！因為它本來設置兩個秘書，其中一人是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到第十三職等，就把這個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到第十三職等的改叫做主任秘書，其實並沒有把他的職等升高啦！

傅秘書長孟融：報告主席，去（108）年總預算審查的時候，好像召集人有提到我們的職等之類的要去調整或是檢討，那我們剛好就趁這個機會也將監察院組織法及監察院各委員會裡面的職員職等重新再檢討、配置，所以也是因為召集人的一番建議及指示，我們就來檢討到底這個人員職等的配置怎麼樣來做最好的調配，以及能夠發揮他的……
主席：你們本來設置兩個秘書，一個是簡任，另一個是薦任，現在兩個秘書都變成簡任，一個主任秘書，另外一個秘書就變成專門委員，列簡任第十職等到第十一職等，對不對？

傅秘書長孟融：對。

主席：所以你們還是把他的職等拉高啦！

傅秘書長孟融：因為我們在監察院組織的員額裡面，又把很多第十二職等到第十三職等或是第十一職等到第十三職等的員額取消掉，把他們的職等降低，我們是整個因應這些員額配置的職等高低來做檢討，因為上一次召集人有指示，所以我們做調整，調整之後，我們這裡有一個數據可以提供參考，監察院的員額當中，簡任是從30.17%就比較有調降了一些，第十二職等以上……

主席：降到多少？

傅秘書長孟融：請人事主任來說明詳細的資料，好不好？

主席：請人事主任說明。

傅秘書長孟融：整個職等都有調整。

柯主任敏菁：如果不加人權委員會的話，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的比例現行是22.71%，而調整之後會變，不包括人權部分的話，是20.68%，如果加上以後有新增人權部分的話，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的比例會更低，是18.53%。

傅秘書長孟融：就是簡任十二職等，那個組織員額配置的時候職等做一個調整，所以你看我們以前的參事或是……

主席：秘書長，你們這邊有一個地方怪怪的，你看第三項，第一項所列專門委員員額，由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秘書出缺後改制。也就是說，現在這個秘書是薦任八到九職等出缺了、已經調走或退休了，等到這一位離開之後，他就會變成專門委員，這個專門委員就是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從薦任變成簡任了。你們這個數字，如果算現在在位的人的職缺，沒有把未來的變動放進去的話，它當然是會調低，但是你把未來變動放進去的話，它的數字是不是就不是這樣？你瞭解我的意思嗎？因為我不太清楚你們是怎麼計算的，為什麼現在這個秘書是薦任，等到他離開之後，這個職缺、專門委員就變成簡任？

傅秘書長孟融：我請人事主任說明。

柯主任敏菁：剛才所說的那個比率的計算，其實就是以調整之後的職務來計算，而不是以這個人員出缺之後的來計算。

主席：好，瞭解。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請尤委員發言。
尤委員美女：能不能請問一下，就是你們這個委員會的這些人員，跟剛剛我們在講的監察院監察法的人員……

主席：不相干，因為人權委員會的編制都不在這邊，它這個是常設委員會，這個常設委員會看起來跟人權委員會相比較，後來我想一想，你們這邊改的根本跟人權委員會一點都沒關係啊！
傅秘書長孟融：我剛才跟主席報告就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法源依據，因為監察院組織法已經變了，所以它的法源依據來自於……

主席：沒有，這個我聽不懂。

傅秘書長孟融：因為監察院組織法裡面多一項，我們各委員會組織法是根據監察法來的，所以要隨著配套改。

主席：對，那個是第一條對不對？

傅秘書長孟融：對，最後有關員額這一邊是，因為要檢討我們的職等，譬如上一次召委說我們十二職等以上的人員編制太多，所以我們從總員額去檢討這個職等到底要不要調整？要把它做比較適當的分配。

第三個，可能有參照未來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裡面的事項。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九條還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第十一條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跟各位報告：「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結論：一、第二條修正詳如附件；二、其餘均照監察院提案通過。

附件：

第　二　條　　監察院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二、外交及僑政委員會。

三、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四、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五、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六、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七、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分設或合併之。

監察院得應業務需要，於院內設特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院長就所屬人員中指派兼任之。

主席：我們現在接下來有2個案子要協商─第6案與第7案，因為我們選擇的修法路徑是照監察院的提案，所以接下來這2個案子我們可能就不予採納，我來一一跟各位宣告。

進行第6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尤美女等34人及委員周春米等28人分別擬具「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等2案，本次併案審查結果，名稱、第一條至第二十七條及委員尤美女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二十七條均保留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在進行協商。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宣告協商結論：本案名稱、第一條至第二十七條均不予採納。

現在進行第7案，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8人擬具「監察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尤委員美女：主席，剛剛那個「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

主席：那個等一下會有一個附帶決議，一併跟大家報告。
本案審查結果，第一條保留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在進行協商。

跟各位宣告，還有一個附帶決議，我們把附帶決議唸一次。
委員段宜康等附帶決議：

為配合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運作之需要，監察院應配套修正監察法，於109年1月31日前，將修正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

　　　　段宜康　　鍾孔炤　　尤美女　　
主席：這個監察法的修正就是配合，希望監察院趕快提出來，在這個部分，現在周春米委員等28人擬具的「監察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我們就不予處理。

跟大家報告，協商結論：一、第一條不予修正；二、修正通過附帶決議一項，詳如附件。

附件：

附帶決議：

為配合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運作之需要，監察院應配套修正監察法，於109年1月31日前，將修正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

尤委員美女：主席。

主席：請說。

尤委員美女：我能不能請教一下監察院？這樣修正的結果，現在國家人權委員會到底是獨立機關，還是特種委員會？
劉副秘書長文仕：我說明一下，其實尤委員一直很關心是不是獨立機關？如果是獨立機關的話，監察委員根本不能去兼任獨立機關的委員，因為憲法明定不能兼任官吏，換句話說，監察委員就是監察委員，所以我們在屬性上是把它定位為特種委員會的一個法制化。以上報告，謝謝！

尤委員美女：所以就完全不符合巴黎原則了？

劉副秘書長文仕：監察院本身對各國來講，都認為監察院是憲法所定的一個獨立機關，反而在世界各國這些成員來講，他們來參加我們的國際會議的時候，都覺得監察院才是整個世界上最符合巴黎原則的一個機關，只是說我們希望，配合各界的需求，所以再把這個特種委員會從原來用臨時任務編組的方式提升至法位階，讓它能夠跟世界各國的人權委員會接軌，基本上是這樣，應該不可能是獨立機關，我剛剛報告過，如果是獨立機關的話，那裡面的委員成員是不可能由監察委員來兼任的。

主席：我們現在設計的體例應該是它的處分還是要經過監察院來行使，它沒有辦法單獨行使處分權？

傅秘書長孟融：關於這一點，其實我們行政的部分，院長、副院長都不能干預任何個案，所以個案還是要監察委員來行之，譬如彈劾、糾正，都要各監察委員來獨立行使職權。然後有關於糾正案，要經過委員會的通過；彈劾案也要經過彈劾案審查會的通過，這個過程裡面，院長、副院長都不能干預的。所以跟各位委員報告，以為院長、副院長可以指揮監察委員，是不可能的，這個是職權行使上，因為依照憲法明文規定，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所以在任何一個案子，院長都不會去干預的。

主席：本日協商各案，先有共識的議案稍待議事人員完成協商結論書面後，即交由委員簽名，謝謝各位！

今天協商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0時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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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段宜康　　

協商代表：尤美女　　鍾孔炤　　曾銘宗　　陳宜民（代）
　　　　　　柯建銘　　李鴻鈞　　管碧玲　　李俊俋　　黃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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